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作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蓝帆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要求，我们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我们对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作专项说明和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专项说明 

1、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不包括公司与子公司之间

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28,327.78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余额均按照2023

年6月30日央行公布的汇率折算），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1.12%。 

（二）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在对外担保及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方面符合各项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规行为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公司

今后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及时履行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义

务。 

 

 



 

二、关于变更担保抵押物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变更担保抵押物事项未增加授信及担保额度，风险可

控。董事会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变更担保抵押物事项。 

 

三、关于公司新增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新增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将主要用于公司日常运营和

业务发展，有利于保障公司发展必要的资金需求。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新增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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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名： 

                                                                    

刘胜军                         董书魁                      乔贵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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